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文件
苏社教指〔 2025〕23号

关于开展“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
2023年度立项课题结题、2024年度

立项课题中期检查的通知

各设区市社指中心、开放大学：

根据《关于公布“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2023年度申

报评审结果的通知》（苏社教指〔2023〕36号）和《关于公

布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 2024年度申报评选结果的通知》

（苏社教指〔2024〕29号）要求，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

中心将对 2023年度立项课题进行结题验收，同时对 2024年

度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依据《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

管理办法》，重点及以上课题评审由省社指中心统一负责（另

行通知），立项资助课题和立项不资助课题由各设区市开放

大学、市级社指中心负责，并将评审结果报省社指中心备案。



一、2023 年度立项课题结题材料报送要求：

1.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结项审批书（普通 A4 纸张，

左侧装订。一式三份）；

2.开题报告书（普通 A4 纸张，左侧装订。一式三份）；

3.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结题佐证材料（结题汇总材

料汇编成册装订，一式一份，结项审批书不装订在内）。

排版装订参考《结题附件资料汇编排版建议格式》。课

题负责单位提请结题需提交以上 3 种材料。

二、2024 年度立项课题中期检查材料报送要求：

1.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中期检查表（普通 A4 纸张，

左侧装订。一式三份）；

2.相关阶段性研究成果辅证材料，需单位审核盖章（一

式三份）；

3.如有变更需提交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重要事项变

更审批表（详细内容参考附件《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管

理办法》。一式一份）。

请各设区市级开放大学统一评审后，于 11 月 20 日前将

2023年度立项课题结项结果及 2024年度立项课题中期检查

结果汇总至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并将电子稿打包

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主题为课题“2023或 2024年度 XX市

结项或中期）报告汇总材料”，纸质材料寄送至省社指办备案

（只需要报送汇总表、结项审批书、中期检查表、重要事项

变更审批表（需盖章），含重点。相关辅证材料由各设区市

开放大学存档，无需报送）。省社指办将依据各地报送情况



颁发课题结项证书。

联系人：任红

联系电话：025-86265533

电子邮箱：1083047094@qq.com

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399号图书馆楼 0422室

附件：

1.2023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结项审批书

2.课题研究报告参考体例（2023年课题）

3.课题结题附件资料汇编排版建议格式（2023年度课题）

4.课题结项汇总材料装订样式（2023年度课题）

5.2024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中期检查表

6.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重要事项中期变更审批表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5年 10月 24日



抄送：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各设区市教育局。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4日印发


